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释放和安置原国民党县团

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方案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8153.htm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

十八日） 中央、国务院同意公安部《关于释放和安置原国民

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的方案》现在， 先发给你们， 在中

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公

布后，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央、国务院认为：在当前形势下

，继续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

，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

，教育干部，群众从大局出发，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 如期完成任务。 宽释和

安置工作全部完成以后， 请各省、市、自治区向党中央、国

务院写出专题报告。 公安部关于释放和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

下党政军特人员的方案 （一九八二年一月三日） 一九七五年

，遵守党中央的指示，宽大释放并转业安置了全部原国民党

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近几年来，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

以下党政军特人员，通过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采

取减刑、假释、清理老病残等措施，陆续处理了一批，但还

没有全面进行清理。 在目前情况下，继续宽大释放并转业安

置在押的和留场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是

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样做，可以充分体现

我国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有利于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在国际上，也将产生良好影响。一、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



范围 （１）现在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凡

因历史罪行或主要因历史罪行被判处的，一律宽大释放，并

给予公民权。因现行罪被判处，确有悔改表现需要减刑释放

的，应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处理。 （２）现在劳改单位就业

但没有转为正式职工的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只要原是因

历史罪行或主要因历史罪行被判处的， 应一律予以转业安置

。没有公民权的，给予公民权。已经批准转为正式职工并已

取得公民权的，应视为已经作了安置。二、安置原则 （１）

对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人员，要通过各种渠道，尽量在社

会上分散安置。有家的回家，有条件投靠亲友的，允许投靠

亲友。当地政府、社队或亲属，应当欢迎他们回去，并积极

做好安置工作：有劳动能力的，酌情安排适当的工作或劳动

，也可自谋职业；无劳动能力的，原则上由家庭或亲友赡养

，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给予社会救济。 无家可归、

无亲可投的，由劳改单位分别情况予以安置：有劳动能力的

，由国家拨给劳动指标，转为正式工人或农工；丧失劳动能

力的，由劳改单位养起来。 对已在劳改单位安家的就业人员

，转业后，原则上仍在劳改单位的就业场所安置，不再返回

原籍。个别有特殊情况的，也可回原籍安置。 （２）对家居

京、津、沪三大市的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人员，要求回原籍

的，要从严掌握。一般仍在劳改单位的就业场所安置，但是

，对三种人（确属老病残，已丧失劳动能力，家属愿意接收

赡养，又有居住条件的；对台工作在较大作用的；家居郊区

县的），可以准其回家。 （３）对家居台湾，本人愿意回去

的，准许回台湾，并发足路费，提供方便。本人要求去港澳

或国外探亲、定居的，按正常手续办理。 （４）被宽释和转



业人员中有技术专长、劳改生产需要，要本人自愿条件下，

劳改单位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录用，并授予相应的

技术职称，评定工资待遇。 （５）对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人

员，在政治上不得歧视，在经济上同工同酬。 （６）宽大释

放和转业安置人员需要跨省（市、自治区）安置的，由省、

市、自治区之间直接联系处理。公安部进行必要的组织和协

调。三、处理的方法步骤 （１）对宽大释放在押原国民党县

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拟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作出决定后，由公安劳改部门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予以裁定，发给宽大释放裁定书；由所在的监狱、劳改队

发给释放证。释放时，每人发给一套适合时令的普通被服和

一百元零用钱；回家的还要发足路费和粮票。 （２）对转业

安置的留场就业人员，由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发给

《转业证明书》。本人棉衣、棉被破烂、添置有困难的，可

酌情给予补助。对回家转业安置的留场就业人员，要发足路

费和粮票，发给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补助费。 （３）对宽大释

放和转业安置人员，应当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在宣布释放、

转业时，可举行一次会餐，由有关负责人出席，以示欢送。

对宽大释放的人员，有条件的可组织他们就地参观。 （４）

在步骤上，要有计划地分批地进行，先易后难，行处理宽大

释放时，后处理转业安置的。落实一批，宣布一批，安置一

批全部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工作，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基本完

成。四、宣传问题 为配合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

方针政策，可以做适当的前后衔接的宣传。五、经费开支 宽

大释放和转业安置所需路费、被服费、零用钱、生活补助费

和安家补助费，由中央财政拨专款解决。所需物资，由当地



各有关部门供给。所需社会救济经费，由地方财政解决。 关

于宽大释放和转业安置的经费开支标准，由公安部商财政部

另行规定。 此项工作，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公安部主办，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宣传部、统战部、对台

办公室、新华社、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民政部、商业部

等有关部门参加，各负其责；地方的组织领导问题，由各省

、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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